附件1
        年度衡阳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报表
	创业主体名称
	
	登记时间
	

	经营范围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
	
	性别
	
	身份
证号
	

	法定代表人
身份类别
	
□返乡入乡农民工    
□就业困难人员

	创业主体
类别
	□个体工商户
□企业主体
	带动城乡
就业人数
	   人

	申报金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申报主体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

                             初审：                  复审：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年度衡阳市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申报表

	申 请 人
	
	性  别
	

	身份证号
	
	籍  贯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创业主体名称
	
	注册时间
	

	创业主体类别
	□个体工商户
□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创业培训证书编号
	

	带动就业人数
	          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补贴金额
	
	联系电话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所提供资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责任自负。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
    经查，申请人提交资料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经营主体成立时间、初创身份、社保缴费信息等均真实且符合申报条件。
       初审：                  复审：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就业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初审：         复审：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年度衡阳市创业孵化基地在孵实体
	创业主体名称
	
	注册时间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创业主体
类别
	□个体工商户
□企业主体
	带动城乡
就业人数
	                    人

	补贴金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创业主体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基地审核意见
	区（县）就业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经查，申请人提交资料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入驻本基地情况属实，有固定经营场所，且已核实所提交材料，真实性无误。
初审：         复审：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经查，申请人提交资料原件与复印件一致，所入驻基地已经人社部门认定，经营主体成立时间、入驻基地相关情况、初创身份、社保缴费信息等均真实且符合申报条件。
初审：         复审：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就业中心审核意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

	
	  

初审：         复审：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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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年度衡阳市一次性创业补贴汇总表
单位（盖章）：XXX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创业主体名称
	注册时间
	经营范围
	负责人
	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人数
	补贴金额（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首次创业
查询情况
	信用中国、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   类别
	如是就业困难人员请注明类型
	
	
	
	
	
	

	1
	
	
	
	
	
	
	
	
	
	
	
	
	

	2
	
	
	
	
	
	
	
	
	
	
	
	
	

	3
	
	
	
	
	
	
	
	
	
	
	
	
	

	4
	
	
	
	
	
	
	
	
	
	
	
	
	

	5
	
	
	
	
	
	
	
	
	
	
	
	
	

	……
	
	
	
	
	
	
	
	
	
	
	
	
	


经办人：                 就业中心分管领导：               就业中心法人代表：            分管局长签字：
联系电话：
附件5             

 申报单位（个人）承诺声明
(模板）
XX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全称：
本单位（本人）现就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单位（即“[此处填写企业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系由本人（  填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首次出资创办的初创企业/个体工商户。本人为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且在本单位成立至今，本人未以法定代表人、经营者身份在湖南省内其他地区创办过其他企业/个体工商户。
二、本次向贵单位申请的一次性创业补贴，系本人首次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并享受创业类政府补贴政策。本人确认，在此之前从未在湖南省内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以任何创业项目申请或成功享受过一次性创业补贴。
三、本单位及本人所提供的所有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身份证明、银行账户、经营记录、员工信息、纳税证明等，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绝无任何虚假、伪造、隐瞒或误导性陈述。
四、本单位及本人完全知晓并理解本市关于创业补贴政策的各项规定与要求，并确认本单位目前的经营状况、用工情况等均符合该项补贴的申领条件。
五、本人清晰知晓如作出不实承诺或提供的材料失实，将构成以欺骗、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政府补贴资金的行为。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退回已领取的补贴资金、取消再次申请资格。
本承诺是本单位（本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并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人（签字并按手印）：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6  
咨询电话

	单    位
	咨 询 电 话

	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867021

	蒸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827073

	雁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799185

	石鼓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177148

	珠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331914

	南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685325

	衡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551003

	衡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832633

	衡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234819

	衡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812419

	祁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264013

	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676896

	耒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31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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